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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官與他們的女兒 

――帝國周邊的政治與社會聯盟 

 連 瑞 枝
*
 

提 要 

本文主要以白人土官及其鄰近人群為主，從聯姻與繼嗣群的角度討論

女性在地緣政治中的重要地位。中國西南曾經出現維持相當長久的政治體

系，包括羅甸國、大理國、麓川王國等等。在帝國土官羈縻政治與華夏中

心的歷史架構與視野下，我們往往看不到明清以來其地緣政治中結群模式

之變化。文章透過還原地方社會之語境，討論帝國治理下地方政治適應的

問題，將指出：一、姑舅表婚和從妻居是西南人群用以鞏固地緣政治的結

群策略。二、土官政治衝突往往起因於給妻者與討妻者雙方對土官合法繼

承權的競爭。三、為保護土官子嗣免於旁系干擾，給妻者的母親角色在地

方政治愈來愈重要。四、母親為鞏固土官世系，採取擴大型的聯姻策略來

建構給妻者聯盟陣線，其土官政治的重心也由白人土官轉到麼些土官。

五、聯盟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女性身分由女兒轉而為母親。 

綜合來說，本文將從地方政治中給妻者的女性角色，來說明她們在政

治聯盟與社會階層化時所扮演的重要性。此一過程的討論有助於我們重新

檢視帝國邊緣社會吸納人群的政治機制，以及族群形成的內部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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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一、宗祠裡的開基敘事 

二、雙邊繼嗣群：贅婿、妻族與夫族 

三、土官和他的妻子：二種力量的討論 

四、給妻者的視角：從女兒到嫡母 

五、岳父與贅婿：看不見的女兒 

結 語 

前 言 

本文主要從聯姻與繼嗣群的角度來討論女性在帝國周邊族群政治所

扮演的角色，尤其集中在明清時期中國西南地區。近年以來，族群作為

社會結群的表現型式，已逐漸脫離本質論的民族概念，更多地視之為中

心與邊陲架構下的「異類」符號如何在帝國邊緣飄移，或視之為邊緣人

群面對帝國擴張時的國家效應。1文獻對「邊疆」女性之描寫著墨甚多，

也留下不少女性政治領袖之歷史事蹟，2例如明初之奢香（1358-1396）

與商勝入京、瓦氏土官遠征伐遼、剿寇的秦良玉（1574-1648），到近代

                                                 
1 有關族群邊界的理論，請參考 Fredrik Barth 與王明珂相關研究。歷史中的族群往往也受

到帝國政治制度的催化而成，James Scott 甚至稱這些族群現象是「國家效應」。參考

Fredrik Barth,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69); 

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臺北：允晨文化，1997）。James C. Scott,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2 邊疆女性之所以受到注目，主要和她們被描寫成一群充滿異國情調的形象有關。也因為

如此，其性別意象往往成為邊境敘事的主題，不僅用來襯托女性在典範歷史中之異例形

象，也成為標誌邊境社會之文化特徵。直到當代少數民族之觀光熱潮衝激下，性別化的

形象仍然是少數民族的文化符號。參考 Louisa Schein, “Gender and Internal Orientalism in 

China,” Modern China 23, no. 1 (1997, Thousand Oaks), pp. 69-98. 明清文學敘事中的女性

形象研究，請參考胡曉真，《明清文學中的西南敘事》（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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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取民族身分的高玉柱（1906-1942）等等。3在這些女性領袖中，彝人

女土官尤其受到注目，明清以來，其人數計有 187 位，若將女土目也計

算在內，人數則多達 300 餘人。4女性土官不止出現在彝人社會，白人、

藏人、壯人、南方的雷州半島以及早期臺灣原住民社會也有許多類似的

情形。5然而，這篇文章想要提出的問題是：女性投身上層政治活動的地

方條件與歷史過程是什麼？雄長政治如何適應帝國治理？這篇文章尤其

從女方的角色來呈現長期被文獻所遮蔽的社會面向，並指出：一、土官

制度如何使得地方盛行的姑舅表婚與雙邊繼嗣傾向於父系繼嗣群的發

展。二、代表給妻者的女方勢力隨地緣政治危機，成為穩定父子世系的

重要靠山，也是鞏固地方秩序的重要資源，更是推動帝國周邊族群形成

的力量。 

過去之歷史研究不乏對聯姻與政治聯盟之討論，例如上古諸國到中

古時期之門閥大族的通婚，文成公主遠嫁吐蕃，或是明清時期地方士族

之間的聯姻等等。不論是基於政治或社會因素，研究者多從父系繼嗣群

                                                 
3 參見余宏模，《明代彝族女傑奢香研究》（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9）；廖麗，〈從

女性土司的設置及承襲看明代土司制度――以商勝、奢香、秦良玉為例〉，《寧夏師範

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第 35 卷第 4 期（2014 年 8 月，固原），頁 47-54。民國時期

爭取民族自覺的土司苗裔、女性知識菁英高玉柱的研究，可參見溫春來，《身份、國家

與記憶：西南經驗》（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頁 76-140。 

4 沈乾芳，〈明清時期彝族土司鳳（那）氏聯姻關係研究〉，《曲靖師範學院學報》第 28

卷第 1 期（2009 年 1 月，曲靖），頁 84-89；沈乾芳，〈明代至民國時期彝族上層女性

的地位及作用〉，《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1 年第 8 期（成都），

頁 42-45；劉凌、李利，〈明代女性土官的文化特徵分析〉，《三峽論壇》2017 年第 6

期（宜昌），頁 37-41。 

5 杜曉梅，〈女土官蘭雷、冷冷與寶珠：清代臺灣原住民女性人物的書寫與研究〉，《臺

灣風物》第 67 卷第 3 期（2017 年 9 月，臺北），頁 23-54；Yudru Tsomu, “Women as Chieftains 

in Modern Kham History,” Inner Asia 20 (2018, Cambridge), pp. 107-131; 陸鋒銳、陳鷹，

〈明代廣西土司瓦氏夫人政治才能初論〉，《蘭臺世界》2014 年第 36 期（瀋陽），頁

106-107。有關雷州冼夫人，參見賀喜，〈土酋歸附的傳說與華南宗族社會的建構：以

高州冼夫人信仰為中心的考察〉，《歷史人類學學刊》第 6 卷第 1、2 期合刊（2008 年

10 月，香港），頁 2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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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的角度說明雙方如何以聯姻凝聚貴族政治或是強化地緣社會。6明清以

來，不同地方人群也愈來愈偏向採用父子世系的價值以及維繫父系繼嗣

群體的宗族組織為型式，來建構其參與主流社會的理想生活方式。即便

是非漢人群，也逐漸採用漢姓、循父系祖先的方向將自己攀附在正統敘

事架構。7在此歷史脈絡下，女性在整體歷史中的形象顯得相當模糊，具

有地方色彩的婚俗以及女性形象，便成為重新討論地方歷史及其社會內

在理路的重要線索。8 

相對地，「邊疆」西南是現今少數民族數量最多，也最密集的地區。

在歷史中，廣大西南地區曾經出現許多不同規模的政治體系，大者如南

詔大理國、羅甸、麓川乃至大小不一的雄長政治。若以大理過去的貴族

政體為例，聯姻是其政治運作的基礎，國王以給妻者（wife giver）的身

分，透過封賜土地的方式建立外來連結，形成重視外婚的政治傳統；而

獲得賜地的女婿部酋，以上攀婚晉升為統治階層。女性在此擴展型之政

                                                 
6 這方面的研究包括上古時代以來之貴族政治聯姻，到近世儒家宗法社會，以姓氏為主軸

的宗法制度形塑一套結合意識形態與家庭居住型態的理想文化模式，也使得父子世系成

為歷史論述的主軸。中國是一個父系社會遂也成為學術界公認的事實，女性在家庭與婚

姻中的地位與角色也在此父子宗法架構下展開相關的討論。參見 Patricia Buckley Ebrey 

and James L. Watson, eds., Kinship Organiz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000-1940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科大衛，〈祠堂與家廟：從宋末到明中葉宗族禮儀

的演變〉，《歷史人類學學刊》第 1 卷第 2 期（2003 年 10 月，香港），頁 1-20；Michael 

Szonyi, Practicing Kinship: Lineage and Descent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7 Patricia Ebrey, “Surnames and Han Chinese Identity,” in Negotiating Ethnicity in China and 

Taiwan, ed. Melissa J. Brow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pp. 19-36.  

8 許多研究透過女性抵制宗法婚姻制度，產生如中國南方不落夫家或是緩落夫家之習俗，

來討論不同地方社會適應帝國時之內在理路。參見馬建釗、喬健、杜瑞樂（Joel 

Thoraval），《華南婚姻制度與婦女地位》（南寧：廣西民族出版社，1994）；劉志偉，

〈女性形象的重塑：姑嫂墳及其傳說〉，收入劉永華編，《中國社會文化史讀本》（北

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頁 307-322；Helen Siu, ed., Merchants’ Daughters: Women, 

Commerce and Regional Culture in South Chi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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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體系扮演重要地位，而聯姻的女婿更像是王權之延伸力量，成為政治

的結盟者。這種外婚的聯姻使其王權傾向於以開放聯結的方式進行擴

張，而非武力。相對地，滇黔蜀邊境上另一組龐大的彝人政治體系，稱

羅甸，或稱羅氏鬼國，則採取嚴密的階層內婚來鞏固特定支系的統治身

分，形成另一類型的階層社會。9 

建立在聯姻與聯盟的政治體系如何適應帝國的土官制度，便成為我

們討論該區域族群形塑的重要基礎。從整個南方世界適應帝國治理的情

形來看：明清帝國推動科舉考試、禮儀規範與鄉里賦役制度，這些制度

化條件使得父子世系的價值觀，不僅在意識形態上，也在社會運作的物

質基礎層面，成為一套標準化的漢人結群模式。另一股看似與帝國價值

格格不入的人群，被土官制度區隔為非漢集團，被視為紛亂的邊疆地

區。這二類的治理模式，分別以宗族與族群的文化面貌呈現其治理後果。

我們都清楚，帶給帝國困擾的不是邊疆社會的文化表現，而是社會運作

的法則，依據李區（Edmund Leach）的說法，即政治體系。10父系繼嗣

群所組織的宗族社會並不是普遍性的社會原則，是帶著特定意識形態的

                                                 
9 有關中國西南「白」與「彝」二大政治體系的相關研究，參考連瑞枝，〈女性祖先或女

神――雲南洱海地區的始祖傳說與女神信仰〉，《歷史人類學學刊》第 3 卷第 2 期（2005

年 10 月，香港），頁 25-56；連瑞枝，〈姓氏與祖先――雲南洱海地區社會階序的形成〉，

《歷史人類學學刊》第 4 卷第 2 期（2006 年 10 月，香港），頁 1-36；方國瑜，《彝族

史稿》（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溫春來也在其專著中討論雄長制、部酋「更

迭而為」到「此絕彼繼」的過程，參考氏著，《從異域到舊疆：宋至清貴州西北部地區

的制度、開發與認同》（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局，2008），第一章及頁 108-122。

彝人土官聯姻可參見沈乾芳，〈明清時期彝族土司鳳（那）氏聯姻關係研究〉；張光顯，

〈涼山彝族奴隸社會的婚姻與家庭〉，收入中國西南民族研究學會編，《西南民族研究：

彝族研究專輯》（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7），頁 441-452；櫻井龍彥，〈彝族的

家支制度與祖先崇拜〉，收入巴莫阿依、黃建明編，《國外學者彝族研究文集》（昆明：

雲南教育出版社，2000），頁 106-120。 

10 李區（Edmund Leach）在緬甸高地與低地的研究指出，其社會有貢龍（gumlao）與貢薩

（gumsa）二類，前者重視對等的、鬆散的高地社會，而後者是重視秩序的階序社會。

在歷史過程中，此二者是共生而並存的，大多的社會在此二類型之間擺盪。李區著，黃

道琳譯，《上緬甸諸政治體制：克欽社會結構之研究》（臺北：唐山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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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運作，它是政治治理的後果。相對地，看似鬆散的氏族或部酋社會

如何在帝國邊緣重組社會，便成為值得參照的對象。11 

明清以來，帝國在邊疆以羈縻政策施行土官制度，優禮地方部酋，

但後續之制度變化與地方政治產生許多扞格不入之處，引發土官統治階

層內部的分化以及社會文化的改變。12為鞏固地位，土官們追溯父系祖

先來確認政治身分的合法性，同時，他們也以更密集的聯姻來鞏固地緣

政治之勢力，正因為如此，聯姻背後的母系繼嗣群體（也就是姻親）往

往為歷史文獻所遮蔽。文獻往往記載兄弟叔侄為爭襲而引起仇殺，甚至

引發大規模的動亂，但引發社會衝突的關鍵要素卻是出自於雙邊繼嗣群

之間的爭執。也就是說，潛伏在土官爭襲背後更大的問題，不只是兄弟

叔侄，還包括地方政治倫理中雙邊婚姻與從妻居的社會邏輯。而這也使

得社會衝突總是環繞在親屬與婚姻層面，不斷地在帝國宗法架構與地方

                                                 
11 中國西南少數民族的民族誌研究也值得注意，尤其是從親屬關係與家屋社會所提出的討

論。例如：何翠萍，〈人與家屋：從中國西南幾個族群的例子談起〉，收入張江華、張

佩國合編，《區域研究與地方社會》（上海：學林出版社，2011），頁 296-342；何翠

萍，〈變動中的親屬倫理：二十世紀晚期中國山居載瓦家屋人觀的案例〉，《臺灣人類

學刊》第 11 卷第 2 期（2013 年 12 月，臺北），頁 89-145；Ho Ts’ui-ping, “Gendering Ritual 

Community Across the Chinese Southwest China,” in Chieftains into Ancestors: Imperial 

Expansion and Indigenous Society in Southwest China, ed. David Faure and Ho (Toronto: 

UBC Press, 2013), pp. 206-246. 廣泛的族群與性別議題，可參考 Shanshan Du and Ya-chen 

Chen, eds., Women and Gender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eties: Beyond Han Patriarchy 

(Plymouth: Lexington Books, 2011); Nicole Constable, ed., Cross-Border Marriages: Gender 

and Mobility in Transnational Asia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5); 

沈海梅，《中間地帶：西南中國的社會性別、族性與認同》（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 

12 雖然土官是羈縻制度，但愈來愈多的研究指出此制度對地方所造成的衝擊，表現在土官

政治內部，乃至於風俗與律令之間。參見 John E. Herman, “Empire in the Southwest China: 

Early Qing Reforms to the Native Chieftain System,”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6, no. 1 

(1997, Cambridge), pp. 47-74; 有關苗疆的研究，可參考 Donald Sutton, “Violence and 

Ethnicity on a Qing Colonial Frontier: Customary and Statutory Law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Miao Pale,” Modern Asian Studies 37, no. 1 (2003, Cambridge), pp. 41-80; 謝曉

輝，〈當直接統治遭遇邊疆風俗：十八到十九世紀湖南苗疆的令典、苗俗與「亂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104 期（2019 年 6 月，臺北），頁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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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傳統二套模式之間產生激烈的擺盪。如何從地方政治的邏輯重新思

考社會結群與帝國相互遭逢的後果，是隱藏在這些現象背後更為重要的

議題。 

自 80 年代以來，歷史學與人類學者曾共同合作，針對父系繼嗣群與

宗族機構進行歷史研究，發現不論在社會或政治層面，聯姻都是相當重

要的結盟活動。13在此基礎上，近年來持續的跨學門合作，將焦點集中

在邊疆人群的系譜書寫、祖源敘事與族群形成過程，指出姻親關係與系

譜建構是邊疆社會普遍存在的歷史議題。14然而，姻親之愈來愈重要，

究竟說明什麼樣的社會歷程呢？由於歷史研究受限於史料本身之意識形

態，又缺乏完整、連貫的婚姻及親屬資料，故借用相關概念，將有助於

我們將一系列斷裂的史料放在適當的語境脈絡來重新爬梳社會運作的

內在理路。是以，在進入正文前，先針對婚姻與繼嗣群的概念作簡單說

明。 

一般來說，婚姻是人類社會最初始的交換關係，在居住模式上略可

分為從夫居（patrilocal residence）與從妻居者（matrilocal residence）；

世代關係以繼嗣群（decent group）稱之，依據父系或母系不同方向可以

分為父系繼嗣與母系繼嗣。然而，在中國西南的民族誌研究中指出，不

同人群之婚姻與繼嗣群受政治環境而變化，產生相當豐富的多樣性，呈

現雙邊（bilateral）二可的婚姻居住型態，從妻居（即上門）也是相當普

遍的婚俗之一。再者，地方流傳之「世代姻親」，是人群為鞏固地緣政

治，避免分散財產而產生的婚姻模式，其理想模式稱姑舅表婚（cross 

                                                 
13 80 年代以來，歷史學與人類學者共同對中國歷史之婚姻與親屬關係進行合作型之研究，

具有代表性之作品請參見 Kinship Organiz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000-1940 與

Marriage and Inequality in Chinese Society 二書。針對歷史文獻與社會科學之親屬與婚姻

概念相互使用之討論，參見二書之導言：“Introduction,” in Ebrey and Watson, Kingship 

Organiz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000-1940, pp. 1-15; “Introduction,” in Watson and 

Ebrey, Marriage and Inequality in Chinese Society, pp. 1-24. 

14 請參見 “Introduction,” “Gendering Ritual Community,” in Faure and Ho, Chieftains into 

Ancestors, pp. 1-21, 206-246. 



連 瑞 枝 

 

 

40 

cousin marriage），又稱交表婚。這些理想法則，並非一套僵化的社會準

則，也非歷史原則，而是各式各樣的行動者在不同歷史環境採用之結群

策略。15本文並非企圖套用姑舅表婚與從妻居來解釋歷史現象，而是用

以釐清史料背後其它可能的結群策略。 

在上述脈絡下，大理為中心的政治體系，如何在帝國土官制度下強

化父系繼嗣群，其母系繼嗣群又如何受制度抑制而重新轉化其聯盟策

略，便成為本文討論的潛在軸線。本文擬從明初以來滇西土官家庭的個

案作為分析對象，討論女性在跨族群政治間的關鍵角色，以及繼嗣群體

如何受到帝國制度的制約，二種不同力量交織所呈現的社會面貌。文章

分為二部分，前半部主要分析歷史文獻的西南婚俗敘事，突顯儒家宗法

意識形態與姑舅表婚二者間的格格不入，導致社會實相與文化型式、文

字表敘的疏離感；後半部結合土官家譜與官方文獻，從家庭歷史來談姑

舅婚在土官制度下如何運作，尤其集中在金沙江兩岸的麗江府、北勝州

與姚安府的木氏與高氏土官之聯姻狀況。文章所討論的部分個案，曾在

筆者專著中述及，然專著行文從帝國制度與地方政治互動過程，如土官

制度、軍事部署、貿易、動亂與礦產治理等脈絡，來討論聯姻如何成為

土官聯盟之策略。囿於書寫脈絡，無法將社會運作邏輯抽離出制度與地

                                                 
15 人類歷史中的婚姻與社會型態之研究，可參考摩爾根（Lewis Henry Morgan）著，馬雍、

馬巨譯，《古代社會：從蒙昧、野蠻到文明》（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0）。然而，

歷史研究所採用的文獻較多呈現父系系譜的建構，或多少觸及聯姻關係中的姻親角色，

要有系統地認識過去之婚姻結構實有其史料上的困難。雖然如此，我們仍可以從地方文

獻、傳說與神話所留下之「異例」以及當代民族誌來認識長期為地方採用的婚姻策略，

尤其是給妻者方之重要地位。可參見 Richard von Glahn 在宋朝四川邊疆社會的婚俗討

論：Richard von Glahn, The Country of Streams and Grottoes: Expansion, Settlement, and the 

Civilizing of the Sichuan Frontier in Song Tim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159-172. 有關白族古老支系那馬人之姑舅表婚的調查研究，可參見詹承緒、

劉龍初、修世華調查整理，〈那馬人風俗習慣的幾個專題調查〉，收入《中國少數民族

社會歷史調查資料叢刊》修訂編輯委員會編，《白族社會歷史調查（二）》（昆明：雲

南人民出版社，1988），頁 3-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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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互動的過程來單獨討論。
16
本文更想重新檢視不同文類，包括民間文

獻、民族誌分析，到歷史文獻之語境脈絡，指出雙邊繼嗣群是認識西南

社會的重要概念，尤其是「輪流作舅∕給妻者」是其族群政治的重要基

礎。再者，本文聚焦於女性在親屬關係中的角色變化，來討論人群在土

官制度與雙邊繼嗣群的地方結盟體系之間的相互擺盪。循此理路，將有

助於對西南社會貫時性的結構變化、政治衝突、地緣政治與多元族群現

象進行更深入的討論。 

一、宗祠裡的開基敘事 

首先從一段鄉村開基的故事談起。大理洱海東北角有一座玉几島，

島上有一座趙氏宗祠，祠廟牆上刊刻「玉几島趙氏族譜」全文，記載漁

民趙五全定居玉几島的歷史，也是一則趙氏開基的故事。17牆面上之族

譜敘事不甚尋常，茲摘錄其要如下： 

清乾隆年間，漁民趙五全上海島捕魚，搭草棚居之，遂定居，生一

女一男，以此趙姓傳承，時稱玉几村。咸豐、同治年間，杜文秀農

民義軍派枝勃秀村，總文書李輝駐兵雙廊，總部設島上，並建水師，

此後更名為天生營，後又改為島上村。……祖先趙五全，生女趙應

妹，生男趙七月保。其妹趙寶花嫁島依旁漁民李啟華子李國保為妻。

受表親影響，其子李五月生，出姓來島，為趙應妺夫婿，取名趙賢

樂。從此即分大小宗兩支系。後李五月生功在國家，官封三星太子，

遂被李姓和趙姓大宗尊為祖宗。李趙兩姓約定不許通婚，趙姓內也

                                                 
16 本文部分個案如張氏與左氏、段氏與早氏、木氏與高氏聯姻之地方史脈絡，請參見拙作

《邊疆與帝國之間：明朝統治下的西南人群與歷史》（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9），

第 11、13 章。 

17 此宗祠裡供奉著二尊神像，即本主將軍與觀音老爹。從建築外表來看，它更像是大理鄉

村極為普遍的本主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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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准通婚。違族規者，罰宰豬請族人吃。
18 

從內容可知，趙氏祖先源自於一段兄妹開基及其子女相互聯姻的故事。

循正統敘事架構來看，這故事從男性祖先趙五全開始談起：趙五全生有

一女一男：兒子趙七月保與女兒趙應妹。然繼嗣發展的重心卻不在兒子

趙七月保，而是妹妹和女兒：其妹趙寶花「嫁給」附近島依村的漁民李

國保，生下了李五月生；女兒趙應妹復與李五月生聯姻的一段故事。（見

圖一）此兄妹開基的故事並沒有依循父子軸線強調趙五全和兒子的世系，

反而重視女性聯姻的方向，即他的女兒（趙應妹）和妹妹（趙寶花），以

及女兒招表親李五月生為婿。尤為奇怪的是，李五月生被招婚後，改姓

名為趙賢樂，成為趙氏祖宗。也就是說，趙五全的妹妹及女兒與李氏形

成姑舅婚，是為趙氏大宗；趙五全的兒子（趙七月保）反而成為小宗。

依據親屬結構來看，此系譜呈現姑舅婚模式，而獲得功名的贅夫成為趙

氏祖宗的故事。 

 

 

                                                 
18 〈玉几島趙氏族譜〉，大理洱海玉几島趙氏宗祠藏碑刻。 

趙七月保 趙七月保 

圖一 趙氏開基系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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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趙氏家族歷史並無正史可考，很可能是清中葉時期，總文書李

輝追溯出來的一段故事。一個小小漁村的宗祠，似乎也不具代表性。但

是，書寫者所透露的地方語境仍相當重要，它表達某種已為當地社會所

接受的文化邏輯。它說明：一、在宗族敘事框架中，符合正統價值的是

男性祖先趙五全；但在系譜關係中，趙五全的重要性不在父子世系脈絡

下的祖先角色，而是給妻者的身分。二、女性也同樣重要，從趙寶花與

趙應妹可知，她們是聯結李氏的重要媒介；三、真正重要的人物是李五

月生，他有功於國家，被封為三星太子，被視為趙氏祖宗。四、李五月

生後來改姓趙，疑其為招婿，或從妻居，隨趙氏居住。他既是趙五全之

妺趙寶花的兒子，也是其舅趙五全的女婿，呈現姑舅表婚的類型。 

從此敘事推測，此漁村對典範之宗族概念不甚計較，它沒有將趙五

全的兒子視為祖宗，可能與他僅是默默無聞的漁民，不符合建立宗祠的

身分有關。由此也可知，地方文化邏輯並不單重視父系繼嗣群，他們以

姑舅表婚與從妻居之婚姻型式來創造合理的開基敘事：兄妹之子女相互

聯姻，獲功名的李五月生之所以成為趙氏祖宗，是因其從妻而居，隨母

而姓。纂文者一方面認為異姓為祖宗略有不符社會期待之父系原則，故

改姓名為趙賢樂；同時，原來的姓名李五月生也不可被任意遺忘或抹去，

因為順著李五月生的系譜，可以追溯母親與趙五全的兄妹關係，使得母

舅趙五全仍然具有村落開基者的合法身分。 

此堂廟披上漢人宗祠的外衣，但開基故事指出有意義的祖先由賢

能、英雄以及具有功名者來擔任，不一定由父子世系追溯而來，而招婚

與從妻居的婚俗可使異姓擁有共同祖先。我們還是可以藉由文字敘事之

內在邏輯來釐清地方靈活的結群方式。19本文之所以先討論宗祠裡的開

                                                 
19 此種招親結群之社會邏輯持續到近日，〈玉几島趙氏族譜〉碑刻末段記載著今日得以參

與祭祖儀式的異姓成員楊氏，其言：「島上族人，因徙居、生活、將嫁、上坟等原因遷

出入變動較大，這次只以回島祭祀祖先者，均列世系。另村有楊姓者，祖人趙阿喜至雙

廊楊家出姓，其女順和回島繼承，招夫島依旁楊美池，未□□所至也。」行文指出村裡

參與祭祖的楊姓，實為出姓到雙廊改楊姓的趙氏人，後來其女回島繼承，招夫仍為楊姓

等等。也就是出贅女兒仍被視為族人，即便已非趙姓。說明姓氏並非祭祖儀式的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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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敘事，並不是試圖以姑舅婚來簡化複雜的歷史過程，而是想要藉此推

動以下更多的討論。 

二、雙邊繼嗣群：贅婿、妻族與夫族 

40 年代，許烺光（1909-1999）在大理之喜洲從事鄉村研究，將之

描寫成由宗祠構成的典型漢人鄉村。但同時，他也注意到該地特有的婚

俗，包括較高比例的同姓婚以及年輕男子到女子家「上門」。20其實，

這並不是特例，西南地區之上門婚相當普及，文獻稱為贅婿。受儒學宗

法中心意識之影響，書寫者大多對此婚俗採取批判的態度。21清中葉時，

士人師範（1751-1811）撰有〈永禁以壻作子約〉一文，記載內容如下： 

世俗之悖禮者，莫甚於以壻作子矣。視壻猶子，可，以壻作子，斷

不可。今有人於此試，從而謂之曰：子，何不以子為壻？強者怒以

刃，弱者亦怒以拳。抑知壻可為子，女必不可為媳。夫既於其女之

夫而子之，又於其子之妻而女之，且門以內之呼其妻為姐為妹者，

又呼其姐妹之夫為弟、為兄，捫心自問，有不啞然而竊笑者哉？例

                                                                                                                        
而是婚姻制度所維繫的親屬關係。 

20 許烺光（Francis L. K. Hsu）著，王芃、徐隆德譯，《祖蔭下：中國鄉村的親屬．人格與

社會流動》（臺北：南天書局，2001）。橫山廣子與沈海梅之研究，可參考 Hiroko Yokoyama, 

“Uxorilocal Marriage among Bai of the Dali Basin, Yunnan,” in Perspectives on Chinese 

Society: Anthropology Views from Japan, ed. Surnari Michio, J. S. Eades, and Christian 

Daniels (Tokyo: Tokyo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1995), pp. 182-190. 沈海梅，《中間地

帶：西南中國的社會性別、族群與認同》下篇，第三章〈洱海區域白族人的婚姻與認同〉，

頁 299-360。 

21 民族學者指出少數民族普遍保有男子上門的風俗，若男方家庭絕嗣時，便採「長子立嗣，

次子歸宗」，也就是上門婚所生下的長子歸妻方之嗣，次子歸夫家。「嗣」與「宗」成

為母方與父方二種不同繼嗣群體的概念。詹承緒、劉龍初、修世華調查整理，〈那馬人

風俗習慣的幾個專題調查〉，頁 3-5、11。近期對山區社會之社會結構的民族誌研究也

愈來愈豐富，參見劉彥，《姻親與「他者」：清水江北岸一個苗寨的歷史、權力與認同》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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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同姓為婚，杖八十。士大夫家每遇慶典，轍以李為季，以楊為羊，

以張為章，以王為黃，方准詳咨。嗚呼，邀一命之榮，使其母其妻

不能自全其姓，此又孝子仁人之所痛心也。而况異姓亂宗，律為倍

重乎……第古人曾以身作贅壻為一幸，此蓋迫於孤寒，否則牽於事

故，以云無恥，似屬太過，或所謂為人後者，殆後世之乾兒義子

耳。……請與族眾約：有子者無論矣，苟無子求之親支，親支乏人，

求之旁支。違者除其籍於譜，守而勿悖，則保世滋大，此乃其最要

焉。22 

從引文可知，師範批評的不只是贅婿，還包括招婿為養子的習俗。文中

指出：依宗法制度來看，認婿為養子，是同姓婚，也是兄妹婚，不僅違

背儒家五倫的夫妻和兄妹關係，還使父子與兄弟關係受到異姓的干擾，

造成異姓亂宗。他進一步指出：當地士大夫為避免例律懲處，遂在公開

慶典時，以同音異字的權宜之計，如以章代張、以羊代楊，將同姓婚改

為異姓婚。師範指責此篡改母親姓氏更為不孝等等。是以，他主張未來

民間若無子嗣時，應在親支中求子嗣，這裡的親支當然是指同姓父系繼

嗣群體中的支系。由此可知，師範所描寫的對象並不是一個視父子世系

為主流價值的社會，而是一個以認養或是從妻居傳統有關的社會，他們

曾為順應帝國宗法制度，以改姓作為對應之策。 

從引文中，我們無法得知認婿為養子的具體原因為何，可能與女兒

具有財產繼承權相關，但需注意的是，這是清初以來的情形。一般來

說，漢人社會為使財產保留在同姓內部，夫妻若無子嗣時，往往過繼同

姓兄弟子嗣，利於將財產集中在同血緣的宗族社會之中。這種父系繼嗣

的法則使得女姓與異姓贅婿無法繼承族業，地位也相對較低。但西南人

群對身分與財產的分配與承繼方式略有不同，他們似乎更重視以交換聯

姻的方式產生橫向連結。尤其是，父親甚至為免眾子提早瓜分父親權

力，採取招贅婚的方式拉攏外來者，此作為不僅有利鞏固自己的勢力，

                                                 
22 師範，〈永禁以壻作子約〉，收入楊世鈺、張樹芳編，《大理叢書．金石篇》第 10 冊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頁 242 下、243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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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使女兒與女婿具有繼承家財的權力，以削弱兄弟競爭所帶來的威脅。23

清中葉之時，大理士人楊瓊（1846-1917）曾在《滇中瑣記》記載相關情

形： 

滇俗凡有女無子者，多贅異姓子為婿，即以為子。其同姓之子，若

昆弟及從昆弟，雖多子，弗以為後，家產亦弗得過問也。又有二子，

而更為女贅婿，平分家產以與之者。其尤可怪者，已有子，使之出

贅他姓，而別贅他姓子以為子。客男主女，倒行逆施，風俗之壞，

莫此為甚。夫以不知誰之人，而娶以為後，其氣固渺不相屬。《傳》

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何取於是以承祧乎？且一再招

贅，子孫混淆，姓氏弗別……推其原意，不過鍾愛息女，希便目前，

而實則不識禮經，不明宗法之故。24 

這段話強化該地之社會現實，即女主男客。滇俗喜好招異姓為婿、為子，

家中即便有男丁，也樂於將兒子出贅給他姓，復為女招婿上門。女兒和

女婿不僅有財產繼承權，一般百姓甚至也偏好將財產留給女兒。這明顯

和儒家宗法制度不符，也不利於建構清晰的世系關係。這段文字反映的

時間，主要在清中葉時期大規模改土歸流之後社會流傳的婚俗，是以，

這些士大夫化的書寫者往往糾結在地方習俗與儒家宗法，故以「異俗」

忍耐之，接下來的鬧喪也是帶著濃厚色彩的地方風俗。 

即便採從夫居的婚姻模式，女性的喪禮仍然表現出女方勢力持續的

重要性。楊瓊用「母族」此概念來稱呼女方勢力：在母親喪禮中，「死

主」即母族之人，無論親疏，皆可到夫家來爭飲食，勒索布帛，稱為「鬧

喪」。死者若為少婦，喪家必殺羊豬筵席禮遇其死主，其別席尊坐，極

其生氣者可以撻夫家之人──「姑及夫」，數日氣竭力盡才了事。此喪

禮猶如一場討債大會，尤重布帛，千人往之則千其布，百其人則百其布，

                                                 
23 Richard von Glahn 在宋朝四川邊疆社會的討論便曾論及此情形，可參考其專著 The 

Country of Streams and Grottoes, pp. 159-172. 

24 楊瓊，《滇中瑣記》，收入方國瑜主編，《雲南史料叢刊》第 11 卷（昆明：雲南大學

出版社，2001），〈贅婿為子〉條，頁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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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群鳴官司，未能坐以罪，乃至夫族破產而後止。25很明顯地，楊瓊用

「母族」來描寫雙方的對等地位，已注意到女方在喪儀中具有絕對的支配

性，其族之人不僅可撻喪家之人，還勒索至其家破產，官方都無法將之治

罪，可見此習俗根深蒂固。26總之，清初以來文獻大量出現這類的描寫，

可能是改土歸流政策後，官府進到基層社會所進行的實際觀察，並積極

推動以夏變夷的改革有關。也因為如此，受儒學思想影響的士大夫們，

將父子夫妻綱常作為標準框架來書寫地方習俗，建制化的意識形態與社

會實相產生某種格格不入之斷裂感。如果我們將文獻還原到地方語境，

或可以重新脈絡化地方的歷史事實與社會現實。 

其實，招婿只不過是從妻居的外在表現，是長期之地方傳統。雲南

曾流傳一則古老故事，也與此習俗相關：元末四川紅巾之亂南下昆明，

危及滇東，當時主政滇東的梁王向滇西大理總管段功（1344-1367）借兵

平亂。亂平後，梁王將女兒阿蓋嫁給段功。段功娶妻後，竟久居梁王府，

遂引起梁王猜忌其欲奪謀昆明，故暗殺段功。這歷史後來改編成為段功與

阿蓋二人之愛情故事《孔雀膽》。27尊貴身分如大理總管段功，從妻而

居，進而遭其岳父所忌殺，這是西南地區無人不知的歷史。我們或許不

會用「贅婿」身分來標誌大理總管段功在這段聯姻關係的角色，但他久

居妻家，招岳父所忌，卻是相當清楚的一段描寫。從妻居原有上攀婚的意

味，但對勢均力敵的大理總管與梁王而言，從妻居就意味著威脅與競爭的

潛在危機。 

換句話說，招婿有許多好處：政治地位較高的部酋招婿擔任繼承者，

或可免去眾子瓜分父親勢力之威脅，此為一；招婿產生外緣結盟勢力，

此為二；招婿即招賢。若子嗣不賢，吸收賢能者有利部酋政治的運作，

此為三。歷史中的大理族姓也有不少公主招外來僧人或賢能部酋領袖為

                                                 
25 楊瓊，《滇中瑣記》，〈鬧喪〉條，頁 253。 

26 有關女性喪禮之地域性特色，可參見張偉然，〈討旗鼓：以女性葬禮為中心的經濟與法

律問題〉，《歷史人類學學刊》第 1 卷第 2 期（2003 年 10 月，香港），頁 115-131。 

27 楊慎，《胡蔚本南詔野史》（大理：大理白族自治州文化局，1998），卷上，頁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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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婿的祖先傳說。當然，如果夫婿地位高於妻方，就很容易形成上述段

功與梁王的狀況。這些例子正說明了重視女兒或從妻居的婚姻模式，是

拉攏外力來鞏固地緣政治的合理安排。 

西南政治的多元性也發展出不同型態的婚姻模式，妻族與夫族仍是

思考此社會運作的重要架構。元時，李京前往雲南，記錄了不少相關的

夷俗，指出當地嫁娶重舅家的情形，為早期羅羅貴族婚姻與繼承制度留

下清楚的文字紀錄： 

夫婦之禮，晝不相見，夜同寢，子生十歲不得見其父，妻妾不相妬

忌。……嫁娶尚舅家，無可匹者，方許別娶。有疾不識醫藥，惟用

男巫，號曰大奚婆（大覡皤），以鷄骨占吉凶，酋長左右，斯須不

可闕，事無巨細，皆決之。凡娶婦必先與大奚婆通，次則諸房昆弟

皆舞之，謂之和睦，後方與其夫成婚，昆弟有一人不如此者，則為

不義，反相為惡。正妻曰耐德，非耐德所生，不得繼父之位，若耐

德無子，或有子未及娶而死者，則為娶妻，諸人皆得亂，有所生，

則為已死之男女。如酋長無繼嗣，則立妻女為酋長，婦人無女侍，

惟男子十數奉左右，皆私之。酋長死，以豹皮裹屍而焚，葬其骨於

山，非骨肉莫知其處。28 

李京也是用妻族和夫族的分類概念來描寫婚姻與繼嗣法則，行文有四個

要點：第一、夫婦白天不見面，兒子不滿十歲不見父親。可知母方育子

之絕對優勢。有的史料則記載夫娶妻後，妻子旬月回母家居住，直到生

子後，其夫才另以牛馬迎娶等等，類似中國南方流傳的緩落夫家習俗。29

                                                 
28 這段文字後來為《（景泰）雲南圖經志書》與萬曆《雲南通志》傳抄下來，然明代志書

刪去與禮法違背的部分，像是李京所言「凡娶婦必先與大奚婆通」、「婦人無女侍，惟

男子十數奉左右，皆私之」之句。參見李京，《雲南志》，收入方國瑜，《雲南史料叢

刊》第 3 卷（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1998），〈諸夷風俗〉，頁 127-129。李元陽，

《（萬曆）雲南通志》，收入林超民等編，《西南稀見方誌文獻》第 21 冊（蘭州：蘭

州大學出版社，2003），卷 16，〈羈縻〉，頁 374。 

29「爨僰，聘婦議銀幣，娶議牛馬。輕重多寡，憑媒妁口。貧者不易得婦。爨之父母將嫁

女，三日前持斧入山，伐帶葉松樹於門外結屋，坐女其中。旁列米浙數十缸，集親族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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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妻族之舅家是重要聯姻對象，舅家是母族勢力的延伸；第三，娶

婦必須與男性巫師大奚婆通，或及其諸房兄弟，有群婚之情。第四，酋

長家之女性很重要，酋長死時，其繼嗣（一）必為正妻所生；（二）若

正妻無子，或子「未及娶而死」，則為之娶妻，諸人皆得亂，有所生則

為嗣。（三）妻女皆得以承繼，緊隨其文又指出「婦人無女侍，惟男子

十數奉左右」，指其妻女所生者可為承繼人。酋長妻子和兒子皆有繼承

權，說明妻族與夫族同等重要；再者，部酋女兒也是合法繼承者之一，

不論行招婚或是出嫁婚，原則上她也會在母方的兄弟間找尋匹配的對

象。正妻所生的才能是合法的繼承人，強調妻族在夫族家中的勢力不容

低估。引文後半部甚至特別提到婦人並沒有女侍，卻有男侍數十人，暗

示正妻所生之子，若非土官之子，亦無關宏旨。這些內容斷非儒家禮法

與倫理能夠理解。30此文字描述「妻族」與「夫族」共同承擔交換婚姻，其

世系繼承並不侷限於父系繼嗣群，母系繼嗣群中的非土官血親者也是潛

在土官人選，反而表達其社會體系的寬鬆性。 

妻族與夫族的對等性，使夫妻雙方在繼承政治身分具有相同優勢。

外表來看，地方政治兼容二套平行法則，一是酋長，一是酋長妻子，分

別負責社會外部與內在關係。帝國制度剛開始施行時並無意否定地方倫

                                                                                                                        
瓢杓列械環衛。壻及親族新衣黑面，乘馬持械，皷吹至。兩家械而鬥。壻直入松屋中挾

婦乘馬疾驅走。父母持械杓米浙逐澆壻，大呼親族同逐女不及怒而歸。⋯⋯新婦入門，

壻諸弟抱持新婦撲跌，人拾一巾一扇乃退。及月，爨女歸寧，子生壻家。別議以牛馬迎

之，否則終身不娶也。未生子，夫婦相見不語。」其文指出，東川府夷人婚俗分為二部

分，一是聘，一是娶。親族參與聘的儀式，其風猶若搶婚，聘禮是以銀幣；女方必須生

子才能完成「娶」的儀式，男方以牛馬迎婦。若不生子，這場婚姻則未完備。其所謂「終

身不娶」以及「夫婦相見不語」，說明婚姻已形成一種社會制度，具有制約性的效果。

原文引自方桂、胡蔚纂修，《（乾隆）東川府志》，收入林超民等編，《西南稀見方誌

文獻》第 26 卷（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03），卷 9，〈風俗〉，頁 4。 

30 萬曆年間，李元陽編寫《雲南通志》時，引用元朝李京的這段夷俗描寫，但卻以另一種

方式來「修飾」之，他將這些文字改為「若耐德無子，或有子未及娶而死者，始及庶出

及野合所生者」，其意是：不論正妻有子或無子，其繼承人可以由庶出或野合所生者繼

承。此庶出與野合所生者，暗指正妻或女兒可經由招夫生下未來土官。見李元陽，《（萬

曆）雲南通志》，卷 16，〈羈縻〉，頁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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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當時之女土官又被稱為母土官，以尋甸府為例，志書之〈土俗〉所

記載之母土官似乎扮演著更重要的角色： 

婦襲夫職。土俗，凡土官應襲者，部民為之娶婦，死而無嗣，則奉

其所娶之婦以襲夫職，稱之母土官，而凡百民事，一聽其命而不敢

違，若非部民所娶者弗奉也。31 

文中首句是「婦襲夫職」，是指土官優先權在「夫」，夫死才由婦襲。

但引文的關鍵句子是對應襲土官的描寫：「凡土官應襲者，部民為之娶

婦」，是指部民為未來的土官選擇妻子。「凡」字意圖很明顯，指具有

強制性的慣例。「非部民所娶者弗奉」，指未來土官的媳婦由部民來決

定，如果土官另娶她人，非部民所主事者，部民不會認其為母土官，更

不會聽令於她。言下之意，即社會內部有二股力量，一是土官，一是部

民勢力，應襲土官的角色是應付帝國之公務，娶婦的主導權在部民。從

地方情境來解釋更可能是：母土官代表的是部民的「自己人」。男性土

官的職責受中央王朝徵調，包括納發差、差役以及軍事作戰等等，負責

中央王朝派下之公務，土官妻子的角色攸關氏族地緣政治的倫理與秩

序，而這也正是部民所認同的精神。文章稍後也有招婿擔任土官的個案，

其情形相當常見。如果這解釋更貼近地方現實，那麼這份史料可說是從

部民與母土官的角度節制男性土官身分的一段精彩描寫。上述史料雖指

涉明初之東爨（羅羅）社會，此婚姻原則很可能突顯區域雄長政治的特

色，滇西白人社會也有類似的情形。 

帝國書寫與社會現實分別存在二套不同的禮法。從父系繼嗣群的角

度來討論土官政治，我們將會看到許多違背儒家倫理所引起的動亂。若

能重新考慮母系繼嗣群在地方政治所扮演的重要性，將會看到二股力量

之間相互交涉的過程。接下來土官聯姻的個案，旨要說明地方土酋以相

當靈活的婚姻策略來適應政治局勢的改變。要注意的是，明軍初入西南

時，受降新興土官勢必引起政治代表性的質疑，其未來繼承人選也將引

                                                 
31 陳文，《（景泰）雲南圖經志書》，收入方國瑜，《雲南史料叢刊》第 6 卷（昆明：雲南大學

出版社，2000 據北京圖書館景泰六年［1455］刊本影印），卷 2，〈尋甸軍民府〉，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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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莫大的騷動，是以，他們更加仰賴父子承襲在土官政治中的合理性以

及穩定效果。同時，原來代表地方結盟的從妻居與姑舅婚也仍然同樣重

要，但它將為適應新制度而產生各種不同的調節之策。代表帝國的土官

制度與象徵地方的政治聯盟成為相當不同的二股力量，從以下幾個土官

家庭的繼承與聯姻策略，正可觀察二方勢力相互交織與衝突的過程。 

三、土官和他的妻子：二種力量的討論 

在帝國的視角中，土官象徵帝國授予地方領袖的正統地位，而其女

性則意味著為文獻所遮蔽的地方結群之勢力。這二種力量代表二種禮

法，前者象徵儒家的、帝國秩序的、宗法的，是偏向父系繼嗣群的運作

方式；後者指涉平行與對等的結群原則，是母系與父系繼嗣雙邊的模式。

以姑舅婚中的給妻者與討妻者二方同等重要的角度來看，部酋身分的繼

承也應是雙邊的。明初文獻所記載的土官史料仍能夠鮮明地說明地方過

去傳統，而後來愈來愈多的紛亂與爭奪，則呈現中央與地方二套禮法之

間產生愈來愈大的裂縫。明初之時，女土官商勝與奢香騎象入京，以充

滿異國情調的方式呈現開國盛世之景象；但有不少部酋對土官頭銜抱持

遲疑與觀望的態度，他們或委由女婿承攬土官職銜，迴避直接面對帝國

治理的情形。各地回應明朝治理的態度並不一致，不論是由女兒或是女婿

擔任土官，都產生一個問題：未來要依循什麼準則來決定繼承人。明初

雖優禮地方傳統，以寬鬆態度採定土官繼承人，但隨著繼承手續愈來愈

官僚化、愈來愈複雜，致使後續土官的承襲面臨新興勢力假藉帝國倡議

之父子世系名義所提出的倫理挑戰。如：女婿承襲者亡故後，究竟該由

妻族或夫族承續土官職銜接，自然就成為二套禮法的衝突。再者，有些

土官無姓氏，接受皇帝賜姓後，也會影響土官繼嗣人選。當土官繼承制

度愈來愈重視驗繳宗支圖等以驗明身分的措施，便使得地緣政治中對等

的聯姻雙邊政治開始傾向父系繼嗣群體。但象徵地方傳統的妻族勢力，

仍是地緣政治中重要的聯盟與制衡勢力。以下，先從土官繼承挫敗，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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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制度與地方傳統之衝突。 

第一個例子是神摩洞土巡檢的故事。這個案比較簡單，是妻女繼承

土官，導致侄子爭襲。洪武十五年（1382），明軍進入大理後，開始大

量分封有功土官。大理世族趙俊，降明有功，被封為賓川神摩洞土巡檢。

趙俊亡故時，並無子嗣，他的妻子楊觀信帶著女兒觀壽與女婿楊藥師名

一起赴京告襲。文獻記載這位女婿是「自幼招到養老女婿」，他猶如義

子又是女婿。與前文招婿為義子之情形相似，顯然這位女婿和女兒都可

以是未來土官繼承人。但是，政治矛盾出於趙俊侄子趙里也赴部爭襲。

爭議之關鍵是：承襲者究竟應是趙俊兄弟之子，還是趙俊的妻女？當時

永樂帝（1360-1424）以「只准這婦人襲了」，令妻楊觀信襲職，應是依

循地方禮俗來處理。想必這類個案為中央王朝帶來愈來愈多的困擾，後

來之史料甚至將趙俊妻子改姓為趙觀信，以承襲夫職。土巡檢職銜復又

由女兒趙觀壽告襲。在爭襲風波中，為免此類爭議，皇帝便下令吏部

「不為常例」。32趙俊的妻子與女兒雖然承襲土巡檢職銜，但直到正統

元年（1436），趙觀壽和姪監生趙里仍然為土官承襲之事相爭告，導致

神摩洞土巡檢一職在成化十二年（1476）被革除。 

歷史文獻往往順著官府習以為常的意識形態書寫而成，表面上，這

是土官爭襲遭致廢革的故事。若還原至地方語境，倒過來加以重新脈絡

化，其情形約為：一、妻子與女兒擁有身分承襲權。如前面提及羅羅妻

女繼承法則，白人亦有妻女繼承之事；二是「自幼招到養老女婿」，指

楊藥師名是養子也是贅婿，與土官妻子同姓楊，若依姑舅婚論，此贅婿

有可能來自妻舅，即土官妻族之人，角色如玉几島之李五月生。三、永

樂帝令其妻女繼承土官爵，而非親侄，說明其依循的是地方傳統。但是

土官繼承人似乎被期待是趙姓，所以女兒「觀壽」承襲土官後，成為趙

觀壽，承續趙俊之姓。其實，我們無法斷定土官該姓趙或姓楊，實際看

來，女兒與女婿皆可能擔任土官，未來土官承擔者更可能是落在女婿身

                                                 
32 不著撰人，《土官底簿》，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9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

書館，1983 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卷上，頁 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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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即楊藥師名。正也因為如此，才引起一連串後續和土官親侄的二邊

衝突。究其實，土官身分背後是一個趙楊聯姻的社會，夫族與妻族雙方

皆可共享土官頭銜。地方傳統是既競爭又合作的聯姻關係，一旦土官頭

銜之爭浮出歷史枱面，這便意味著特定勢力將借由帝國偏好的模式來爭

取更優勢的利益。趙俊的侄子便是此一新興的勢力。不久神摩洞土巡檢

即被廢除，原因不明。換句話說，明軍初治之時旨在拉攏地方勢力，土

巡檢為低階土官，看起來也不甚重要，官府又無力介入地方習俗，現在

乾脆廢除，以免爭議。爭襲屢屢挑戰土官制度的運作，故以淡默處之，

以免尾大不掉。潛在的給妻者在政治動員中的角色相當重要，下面二個

例子也是如此。 

第二個例子是雲龍的土官。筆者曾在一篇討論土官與灶戶文章中論

及雲龍土官段氏的故事，本文在此針對土官內部的衝突加以討論。33雲

龍土官段保，是一名客商。他自大理前往雲龍山鄉經商貿易，因其賢

能，被當地阿昌土酋早氏招為女婿，遂定居在雲龍山鄉，協助早氏統理

部眾，成為一位從妻居的酋長女婿。後來，段保之妻子早故，他受到妻

妹及其夫婿之排擠，便打算離開雲龍。然時值明軍入關，段保降明，又

被封回雲龍擔任土官。也就是說，他返回雲龍擔任土官後，其妻族阿昌

早氏遂成為其屬民。34從女婿客商成為土官的個案可知，段保若要在山

鄉社會鞏固地位，必須找到結盟者，尤其是找尋有力的給妻者作為結盟的

對象，如此他能才建立強而有力的繼嗣群體。嘉靖年間（1522-1566），段

氏終於有機會建立一椿與北方蘭州羅氏土官的聯姻，但卻以失敗收場。 

蘭州羅氏是麗江府轄境內極其重要的部酋勢力，雲龍與蘭州地勢相

連，段氏若能與北方相互結盟，將能鞏固整片滇西北山區的交通及重要

資源。嘉靖年間，雲龍土官段表章與北方麗江府蘭州土官羅氏之女聯

                                                 
33 連瑞枝，〈山鄉政治與人群流動：十五至十八世紀滇西北土官與灶戶〉，《新史學》第

27 卷第 3 期（2016 年 9 月，臺北），頁 1-61。 

34 董慶善撰，王鳳文整理，《雲龍記往》，收入方國瑜主編，《雲南史料叢刊》第 11 卷，

頁 326-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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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這應是地方政治上的重大事件。然而，段表章卻寵愛嬖妾，輕忽正

妻羅氏，引起羅氏之強烈不滿。於是，羅氏攜子奔歸蘭州，還將雲龍蘭

州交界地區的「浪宋七寨」割為自己之養贍庄，終不復還，表現北方蘭

州羅氏土官一向之慓悍作風。這件事之後，段氏土官遂產生一系列的繼

嗣問題：嫡系繼承人被正妻帶回蘭州，土官後繼無人，後續繼承者遭到

一連串身分合法性的質疑。35缺乏穩定妻族的土官很難鞏固土官世系，

後來出現一位勉強的後繼土官段文顯，然而不幸地，他也年輕亡故，留

下妻子與弟弟二方爭奪土官職位。36段文顯的嫡妻尹氏無子，所以她以

嫡妻身分認養義子，並決定此義子為未來土官人選。這位義子為段綬，

史料以「育他姓子，冒段氏」來描寫尹氏招養異姓之舉。後來，此舉造

成土官支庶段進忠極大的不滿。37萬曆年間（1573-1620），段進忠以土

官段綬「非段氏所出」，屢向朝廷告訐，沒有得到官府的回應。後來，

段進忠結仇殺害新任土官，在邊境山區自稱土知州。史冊以其四處劫

掠，威脅地方，至官府不能容忍，進而發動圍剿。38這個故事或還有其

他可以討論的細節，包括官府對土俗的容忍，乃至新興勢力如何假藉帝

國倫理來打擊土官，但這裡更想要強調山鄉政治中給妻者一貫的強勢作

風，不論是羅氏或尹氏的作為皆是如此。段氏土官若無法從給妻者獲得

穩定的力量，那麼土官地位便岌岌可危。 

穩定的聯姻有助於維持雙方互惠與對等關係，也使彼此在地緣政治

中以橫向力量鞏固政治領域，它是一種確保鄰近人群相互合作的結群方

式。也因為如此，在地緣政治中的妻族與夫族是同樣重要的。但帝國的

土官制度為新興勢力帶來一種可能性，造成雙方競爭的新趨力。明初以

來，許多妻族出面承擔土官，很容易在土官繼承議題上遭到夫族的質

疑，如大理趙俊之妻。如果夫族承擔土官，他們也必須找到重要的妻族，

                                                 
35 陳希芳，《（雍正）雲龍州志》（雲龍：雲龍縣檔案館藏手抄本），卷 2，〈沿革〉。 

36 陳希芳，《（雍正）雲龍州志》，卷 2，〈沿革〉，「平段進忠」條。 

37 陳希芳，《（雍正）雲龍州志》，卷 2，〈沿革〉，「平段進忠」條。  

38 陳希芳，《（雍正）雲龍州志》，卷 2，〈沿革〉，「平段進忠」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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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維持地方政治的運作，如雲龍段氏土官。從上述二個例子發現，土官

制度使得地方氏族政治對合法繼承者抱持各種不同的想法，進而產生妻

族與夫族相互爭襲的情形。 

接下來，我們將討論土官為適應帝國制度，如何將姑舅婚發揮得淋

漓盡致，同時也導入儒家倫理所重視的「母親」作為外交詞彙，使得「孝

順」「嫡母」成為土官社會向中央進行政治表達時的文化語言。下一節，

我們在另一種轉型的土官故事中，不斷地發現嫡母的身影。 

四、給妻者的視角：從女兒到嫡母 

在宗法架構下，土官社會之妻族勢力儼然是一組被低估的政治力

量。在歷史文獻中，他們低調地以「嫡妻」或土官「母親」的形象出現。

夫族與妻族雙邊合作的過程中，互相招養賢能的義子也成為重要選項。

下面要以二組個案來說明妻族如何支持夫族土官政治，還為其夫族創造

一套世系敘事。 

（一）給妻者張氏 

蒙化州里長張氏是一個成功的給妻者個案。他們為了避免流官的直

接統治，在山鄉「找出」一位女婿擔任朝廷之土官職務，形成白人擔任

里長、羅羅擔任土官的共治情景，呈現妻族白人與夫族羅羅的跨族群聯

姻與聯盟案例。 

蒙化州原隸屬大理總管府統轄，明朝初治時設有里長，由白人張保

承擔。當大理總管府被廢除，其境被納入直接統治之時，蒙化州自然也

不例外。對張保而言，被納入編戶齊民的里長可能已是最好的身分安

排，但他似乎還有更好的選擇。嫻熟地方政治的他，為避免淪為帝國直

接統治，遂向朝廷保舉山鄉倮夷火頭左禾擔任土官。在不斷抬升左氏地

位的過程中，里長張保甚至表示願意陞科納糧，代理土官上納轄境需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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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款糧，使左氏從火頭爬升成為土官知府的地位。39在這個過程中，張氏

和土官左氏之聯姻格外令人注目。 

明初左氏土官地位仍然不穩定，第三位土官左剛妻子正是張氏，雖

此張氏和里長張保的關係並無史料明載，但張左二姓聯姻策略相當明

顯。左禾由火頭升任蒙化州判之初，20 年間似無大事，里長張保遂乞其

升任，永樂三年（1405）升為土知州。後來，左禾患疾亡故，由其嫡男

左度替職。然而，當他赴京起程時「被人殺死」，說明左氏在蒙化的政

治地位仍具爭議性。40左氏土官一直到第三代繼承者，其勢力仍然相當

脆弱。當時之應襲土官左剛，未成年便娶了妻子張氏，後早逝。張氏遂

主掌接下來三代間之土官家族事務，並成為左氏家族內外事務的精神支

柱。從里長張保到土官妻子張氏，說明白人在大理南方進行一系列的政

治部署，張保推舉山鄉夷酋擔任蒙化土官，又以聯姻鞏固雙方關係，並

以從妻居的方式鞏固並擴展共治聯盟的勢力。 

土官的地位固然崇高，但它是帝國授予的公務職銜，必須接受軍事

徵召。自左禾以降，左氏男裔多早逝，不是死於赴京途中，就是在徵召

出戰時亡故，土官繼承產生青黃不接之情形。在接連第三任土官左剛及

第四任土官左琳早逝之後，張氏遂以母親身分接掌內政；接下來三位土

官也年幼早逝，她復以祖母與曾祖母身分代理土官職務，持續三十餘年。

張氏以母土官的身分，不僅擔負起蒙化府土官之內務，自其掌理內政期

間，還安排接下來三代土官的婚姻。尤值得注意的是，張氏積極將聯姻

發揮到另一種極致的境界，以更具有延展性的給妻者聯盟來擴大其夫族

之結盟網絡。她突破昔日地域框架，擴大左氏的聯姻範圍，分別將滇北

麗江木氏土官以及滇東武定土官鳳氏之女兒納為左氏土官之妻子，為其

夫族土官建立起穩固的給妻者聯盟陣線，使得左氏成為滇南邊藩地區重

                                                 
39 不著撰人，《土官底簿》，卷上，〈蒙化府〉土官條下，頁 60。 

40 不著撰人，《土官底簿》，卷上，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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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土官世家。41換句話說，左氏在給妻者張氏的動員下，建立跨地域、

跨府、跨族群的給妻者陣線聯盟，鞏固左氏土官的政治勢力，這相當符

合長期西南傳統政治的操作策略。42於是，我們也觀察到，此時之給妻

者聯盟不僅是鞏固土官政治的重要屏障，也是地方政治為適應父子世系

繼承而產生的另一種制度化安排。 

土官的職務是受帝國徵召從事征戰，但其妻族張氏及其族人的職責

是在轄境內推動各項「文明化」工程。前者主外，後者主內。張聰是妻

族勢力裡另一個代表性的人物，他擔任通事，輔佐土官，包括伴隨年輕

土官征戰立功；同時，他的另一個任務是在蒙化府境內捐建儒廟與學

田，並受當時之土官祖母張氏及土官的託囑，修復境內古老的佛寺，使

其成為蒙化府境內文教武事之菁英代理人。尤其，擔任內政之妻族張氏

是白人，其擅長文字書寫以及西南歷史典故，他們透過修建佛寺等方式

不斷強化土官在當地的政治地位，在積極推動一系列文明化事業時，也

協助後續之土官將其歷史追溯到南詔國王細奴邏的世系，為左氏土官奠

定無可取代的正統地位。從張氏與左氏的跨族共治聯盟，可知里長張保、

土官母親張氏到通事張聰，這股持續性的給妻者勢力，主導蒙化之政治

格局，不僅拉攏山鄉勢力為聯姻對象，並將文字知識與書寫技術傳播到

非白人的左氏土官政治之中，也因而鞏固雙邊社會的合作關係。43從張

氏之積極作為，幾可說是識文的妻族為鞏固地方政治，重新塑造夫族歷

史的精彩寫照。即便張氏後來轉型為士人家族，仍與左氏土官仍保持著

微妙的合作關係。 

 

                                                 
41 土官左氏與祖母張氏的事蹟，請參見連瑞枝，〈山鄉政治與人群流動〉，頁 27-31。 

42 筆者認為這與大理王權的架構有關，給妻者聯盟是大理政治的基礎模式。見連瑞枝，《隱

藏的祖先：妙香國的傳說和社會》（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 

43 連瑞枝，〈佛寺與家廟：滇西土官儀式的重構〉，《社會》2018 年第 3 期（上海），頁

17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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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給妻者木氏 

土官間輪流擔任給妻者的現象值得注意。滇西另一股重要的給妻

者，是麼些土官木氏。其實，在麼些木氏崛起之前，滇西最強勢的政治

勢力要屬高氏。高氏長期扼守著滇藏蜀交界地區，自明初設土官後，分

別在鶴慶、北勝與姚安三府領有土官職銜，在軍事、經濟上扮演重要的

地位。他們也是其鄰近部酋的重要給妻者，尤其在明初麗江府初設土官

時，便將女兒送到麗江，成為前幾代木氏土官的妻族勢力。然而，正統

年間（1436-1449），因為爭襲事由，鶴慶高氏土官被誣告弒母，遂被廢

除職銜，其北方的麗江土官地位取代其滇藏屏障之角色，地位愈顯重

要。44在此歷史條件下，木氏開始擴大其政治勢力，和北勝府與姚安府

二支高氏土官世系進行密集的聯姻，成為滇西重要的給妻勢力。以下，

先談木氏與北勝府高氏二方聯姻的情形。 

在分析雙方聯姻前，先針對北勝府高氏土官境遇略作說明。洪武十

五年（1382），金沙江外白人貴族領袖高策年僅 7 歲，率轄境部酋向明

軍歸附，賜封為北勝府土知府。二年後，以其年紀尚幼，被遣往南京國

子監讀書，年長後才回鄉擔任土官。45時值滇蜀邊境紛擾不安，北勝土

官成為治理番夷的代表人物。直到嘉靖年間，北勝土官高聰、高崙父子

二人為朝廷立下勳功，尤以高崙為要。自高崙以來之土官，如高德、高

承祖、高世懋、高世昌等，在帝國邊境之金沙江沿岸山鄉以及永昌一帶

立下不少功蹟。46然而，高氏土官常年受徵調在外，內務多仰賴嫡母或

妻子。 

永勝（昔北勝州境）有地名為觀音箐，箐內有座古老的觀音寺是昔

                                                 
44 連瑞枝，〈佛寺與家廟〉，頁 170-202。 

45 陳奇典，《（乾隆）永北府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雲南府縣志輯》第 42 輯（南

京：鳳凰出版社，2009 據乾隆三十年［1765］刻本影印），卷 18，〈人物〉，頁 1。 

46 高崙曾率土兵沿著金沙江下到滇東一帶「赴調擒逆賊安鈐、安哲、鳳朝文保固楊林省城，

收復和曲、東川等處」；嘉靖二十八年（1549），又奉令調兵到南方赤石崖山鄉平定亂

事。嘉靖三十三年（1554），至南方元江府平亂，後在臨安府患瘴，病故。其土官世系

之世蹟，見陳奇典，《（乾隆）永北府志》，卷 25，〈土司〉，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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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高氏土官之家寺；寺前豎立著二通土官母親的墓誌銘，二位墓主皆來

自麗江土官家庭，是當時土官木泰與木公的女兒，從此二碑內文得知，

自 15 至 17 世紀間，木氏是北勝土官高氏的重要給妻者。47其中，〈誥

封高氏木宜人（1485-1533）墓志銘〉之墓主是木泰的女兒，也是北勝州

土官高聰的妻子。墓誌內容如下： 

皇明誥封太宜人麗邦世守木侯諱泰之季女。生於成化乙巳（1485），

方十又六齡，歸於北勝世邦守，荷封奉政大夫高侯聰。……先祖為

大唐清平官，繼祖諱智昇，宋元時佐輔大理國主段氏，封保德岳

侯，……祖諱昇泰，以立端難大功，推禪昇泰為國主。……傳數代，

世守北勝知府。我皇太祖啟運，……蒙改授祖策為知州，至祖諱昶，

征麓川，功升府亞守，仍掌州事。48 

此碑墓主的身分為土官母親，所以通碑行文是從她的角度描寫其夫族與

父族是門當戶對的雙方。碑中強調夫族高氏自大理國以來便建立起豐功

偉業，到明朝受命土官，其男嗣受朝廷徵調，前往平定鳳朝文、安銓之

亂、麓川之役等，東征西討，為朝廷立下汗馬功勞。再者，墓主木氏以

母親身分掌理高氏土官家庭之內政：培養嫡子讀書經世成為未來的土

官，以及令諸子勤於所業。第三，木氏為高聰生下八子三女，除主持土

官家庭內務，也為子女安排婚姻。木氏的婚姻政策是繼續把麗江府土官

兄弟的女兒們帶進北勝州：首先，她安排長子高崙和木定女兒為婚配，

「娶兄諱定之女為崙配」；又安排次子高崗「亦娶是府和祖世守貴之

女」；又將木氏弟弟的女兒配給三子高岑：「娶弟輸女為岑配」。四子

高峰則娶鄰邑章土同知的女兒，五子配其弟木連之女，六子配金沙江巡

檢司之女等等。不只如此，木氏後來又安排長孫高德的婚配，令其娶「侄

麗侯諱公女為配」，即麗江土官木公的女兒。從木氏安排二代子孫與附

                                                 
47 〈誥封高氏木宜人（1485-1533）墓志銘〉、〈誥封朝列大夫高公恭人（1559-1600）木

氏墓志銘〉，收入楊林軍編著，《納西族地區歷代碑刻輯錄與研究》（昆明：雲南出版

集團、雲南人民出版社，2015），頁 51-53、56-59。 

48 〈誥封高氏木宜人（1485-1533）墓志銘〉，頁 5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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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土官間的聯姻，可知她主掌北勝州土官家庭的社會與政治網絡，連續

將麗江兄弟侄子的六位女兒帶到北勝州土官家。也就是說，北勝州土官

高氏家庭中有許多來自麗江土官家的女兒們，是一股不容忽略的女性集

團勢力。49在木氏母親的安排下，高氏土官成為「子孫滿前，倍興家業」

之榮景，她將「父族」的女性和「夫族」的兒子拉攏成一道緊密的聯合

陣線。在墓誌銘後面，寫道：「父族乃富庶雄邦，甲超兩省；夫族累朝

世祿，冠諸藩」，50使父族與夫族成為論述的雙方，前者是富甲兩省的

木氏，後者是累朝勳臣的高氏，而墓主本身正是在父族與夫家最光輝之

盛世時期，兼具女兒與母親的雙重角色。而此處的「父族」指的是女性

墓主的父親，也就是本文給妻者的概念。對立碑的兒子來說，為母親立

碑並將之追溯到母親父族之榮耀，也是強化他在母系繼嗣群的角色，使

其得以合理的方式受到木氏之庇蔭。更何況他的嫡妻也是木氏土官之女

兒。值得進一步注意的是，這份墓誌銘是由年輕土官高崙出面邀請當時

名望極高的三位大理士人共同立碑，包括「賜進士中憲大夫政膺封功前

南京戶科給事中太和何邦憲撰文，賜進士前翰林庶吉士工科給事中太和

楊士雲篆額，賜進士前翰林庶吉士戶部主事太和李元陽書丹」。三位進

士聯袂撰銘，正說明北勝州年輕土官極其所能，動員重要士人為其母親

撰寫墓誌，可知他對母親木氏之尊崇與重視。 

木氏安排接下來二任年輕土官與麗江土官家聯姻，形成兄妹之子女

互婚的情形，對穩定北勝州土官政治發揮不小的效果。時值嘉靖、萬曆

年間（1522-1620），各地紛擾，土官們受徵召前往作戰，若其妻來自麗

江，土官世系自然受到麗江木氏之庇護。更重要的是，木氏是土官嫡妻，

也是未來土官之嫡母，即便她沒有親生嗣子，仍掌有土官政治之實權。 

另一通碑銘〈誥封朝列大夫高公恭人（1559-1600）木氏墓志銘〉，

                                                 
49 然而，高聰之妻木氏並沒有以交換婚姻的方式，將自己女兒嫁回麗江。她反而將長女嫁

到鄰居順州亞守之子，長孫女嫁到永寧府，此二者都是四川邊境的土官家庭。換句話說，

給妻者是擴展勢力的一方，但她也可以促使其夫族北勝州高家成為鄰近順州與永寧的給

妻者。〈誥封高氏木宜人墓志銘〉，頁 51-53。 

50 〈誥封高氏木宜人墓志銘〉，頁 5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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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主是土官高德之妻。高德是高崙之子，在 7 歲時，其父高崙見背，他

由母親木氏撫育長大。後來，滇蜀邊境紛爭不斷，高德由世臣輔佐建功，

其地位似乎相當穩固。高德之妻由前碑之祖母所安排，也娶麗江木公之

女，即此碑之墓主。木氏雖為嫡妻，但連續生下四女，未有男嗣，故高

德只好另娶次妻三熙蘭氏，育有一子，是為下任土官高世懋（?-1611）。

木氏雖無子嗣，但以高世懋「嫡母」自居。51高世懋 6 歲時，父親高德

逝世，「方離襁褓」，時應襲土官年幼無法承襲職位，然身邊「舍目以

主少困疑，告給木氏冠帶，撫子安邊」，也就是土官年幼，由嫡母木氏

冠帶代理土官職位。乾隆《永北府志》也記載此事，高世懋年幼，「族

目人等保舉嫡母木氏撫孤管理地方」。52「嫡母」出現在文獻中，成為

一種準制度性的設置──不論年幼土官之生母為何，代管土官者是土官

「嫡母」，也就是前任土官之「嫡妻」。她將代管其職，直到土官長大，

再將職位傳給土官。五年後，嫡母木氏逝去，高世懋才 11 歲，他復由身邊

把總吏目等人輔佐長大成人。值得注意的是，北勝州土官已連續五代娶

麗江府土官木氏之女，高世懋之嫡母木氏在去世前，又為年幼的高世懋

安排一椿與麗江木府的聯姻。故高世懋也娶麗江土官木氏之女兒。53這

些種種，都說明麗江木氏是北勝州高氏土官的給妻者，也是重要的靠山。 

不幸的是，高世懋 22 歲過世，由其弟高世昌掌理土官，隨之族內發

生爭襲的內鬥。當時，高氏族侄高蘭認為高世昌是「奸生」，指其並非

嫡妻或次妻所生，是為「非法」。但高世昌年幼，無以抵抗，只好避走

麗江。《明史》記載當時之局勢： 

萬曆四十八年（1620），北勝州土同知高世懋死，異母弟世昌襲。

其族侄蘭妄稱世昌奸生，訟之官，不聽。世昌懼逼，走麗江避之。

尋至瀾滄，宿客舍，蘭圍而縱火，殺其家七十餘人，發其祖父墓，

                                                 
51 〈誥封朝列大夫高氏恭人木氏墓誌銘〉中，由「三熙蘭氏始生見任四品服府同知世懋」

一句可知，三熙蘭氏才是高世懋的生母。 

52 陳奇典，《（乾隆）永北府志》，卷 25，〈土司〉，頁 3。 

53 〈誥封朝列大夫高公恭人木氏墓志銘〉，頁 5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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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稱欽授把總，大掠。麗江知府木增請討之，……調（木）增率其

部進剿，獲蘭梟之。54 

這裡產生的問題是：篡奪土官職銜的高蘭，自稱是明朝皇帝欽授的把總，

地位應該比非嫡生的高世昌更具正統性，故藉此奪土官職，並向官府提

出訴訟。高世昌年幼，無力抵抗，走避麗江途中，幾被劫殺。高蘭追圍

而縱火之，殺其家人 70 餘人。後來，麗江土官木增出兵征討高蘭，平息

北勝州爭襲事件。 

外表看來，木增出兵是為朝廷平定邊亂，解決北勝州地方衝突，故

此事功被收錄於《明史》。實際上，從親屬關係來看，木增發兵平亂，

是為鞏固木氏在北勝州身為嫡母的政治地位！換句話說，北勝州土官政

治的靠山是麗江土官，在高家土官家庭史中，木氏女兒兼高氏母親，她

們不斷地將木氏的女兒帶進高氏土官家中，使得麗江府成為北勝土官政

治的外援勢力。 

這二通墓銘指出麗江土官女兒成為母親之後，如何在土官政治中積

極扮演聯盟與築構地緣政治的角色。類似的故事一直持續到清初，北勝

州還有一椿「親母木氏撫孤協理地方」的故事，當時木氏所輔佐的土官

則是高龍躍。55 

然而，我們或許就以為北勝土官的婚姻都由此二位木氏母親所安

排，但實非如此單純。輪流作妻族，或輪流擔任給妻者，是多元政治體

系合作共存的重要機制，麗江土官家庭也有來自北勝州土官的女兒，如

木公母親高延壽妙香，而高延壽妙香復安排兒子木公娶滇東鳳氏土官，

為木氏擴大聯盟網絡。同時，她也把自己的女兒嫁回北勝州，又將另一女

兒嫁到更南方的蒙化左氏土官家中等等。這是在姑舅婚的基礎上，建立

更大的給妻者聯盟的作法。也就是說，木氏與高氏輪流擔任給妻者，為

彼此政治聯盟建立更深厚的基礎。 

                                                 
54 張廷玉等修，《新校本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82 點校本），卷 314，〈列傳．雲

南土司二〉，頁 8107。 

55 陳奇典，《（乾隆）永北府志》，卷 25，〈土司〉，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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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岳父與贅婿：看不見的女兒 

隨著土官父子世系的正當性愈來愈強，嗣子地位往往受到父方兄弟

的威脅，強而有力的母族及給妻者便成為年幼嗣子的庇護者。當母親帶

著稚穉的嗣子回到她的父親或兄弟身邊時，母族對未來土官的影響力就

顯得愈來愈重要。這類嗣子在母親家庭的保護下，往往以女婿或義子的

身分被養大成人，再送回土官轄地統領部民。以下將從木氏與姚安高氏

聯姻的個案來討論。 

麗江木氏土官除了與北勝州高氏聯姻，木公也熱衷將女兒嫁到金沙

江南岸姚安府高氏土官家，後續幾位土官，如木東、木旺到木增，持續

地成為姚安土官的給妻者。姚安和北勝州都是高氏的勢力範圍，但二者

所面對的問題略有不同，自嘉靖以來，姚安府的高氏土官家庭發生一連

串年幼稚穉的嗣子，被迫在母族外公的庇護下長大成人。如土官高金宸

「娶木氏文喦之女，數年在麗，回姚方弱冠」，56他以「義子」身分在

麗江府長大，並「娶」木氏土官女兒，或改個方式來說，他在母族家長

大，自幼配與木氏，類似麗江木氏的贅婿義子；直到弱冠，高金宸才回

到父親的姚安府繼承土官職銜，先後接受帝國之徵召。高金宸與妻子木

氏生有四子，嫡子高光裕復娶麗江土官木旺的女兒。57高光裕在生下兒

子高守藩三年後，死於戰場，其妻木氏代理姚安府事。但高光裕之弟高

光謙謀取奪職，發生一段土官妻子與其夫弟間爭執。年幼的土官高守藩

只好又「避麗江」，在外祖父木府家安然長大，年長回到姚安，才順利

承襲土官職銜。期間，其母代理府政，又為之安排娶麗江土官木增之女。

高守藩與其祖父情形極其類似，自幼在母族家長大，且「娶」木氏女。58

                                                 
56 《崇禎二年高氏家譜》（姚安高氏後裔複印收藏光緒十三年［1887］抄本），頁 20。 

57 「（高）欽公生高祖考諱金宸，號天衢。娶木氏文喦之女，數年在麗，回姚方弱冠，志

概老成，赤腳持刀步涉遠箐險岩，且謙恭下士。」《崇禎二年高氏家譜》，頁 20。 

58 「（守藩）字向葵，號玉岑，娶方伯冏卿生白木公諱增女木氏淑。公三歲而孤，母氏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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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守藩有一子為高𦒰，為未來土官。然高𦒰三歲時喪母，九歲時喪父。

叔祖勢力仍謀奪土官職銜，所以他又移潛麗江府，在土官木增的保護下

長大。59當然，他也循例娶木氏女兒。時值明末，高𦒰避世出家，其子

高奣映年幼，又由其母木氏榮掌府印，其與麗江木府的關係仍然相當密

切。60 

姚安與麗江二府土官緊湊聯姻，都與多起土官嗣子年幼喪父的境遇

有關，土官男嗣不僅在麗江木氏家中長大，甚至以「養子女婿」的身分

提早鞏固未來的雙邊關係，在長大後才回到父親祖先留下的轄地，承襲

土官世祿爵位。61也就是說，高氏土官利用姑舅婚的策略來保護父子世

系繼承制度，但從木氏的角度來看，他們透過招攬異族土官的年幼子嗣

為婿，在土官長大後，把女兒與女婿送回轄地擔任土官。從雙方不同的

角度可知，土官招婿，並不是任意的異姓，更非儒家亂宗的概念解釋得

通，他是［土官］父親的姐妹的兒子，同時也是［土官］女兒的女婿。

然若從父系繼嗣群來稱此角色，那麼女婿便是異姓外人，是外甥；若從

母系繼嗣群的角度來看，女婿還是自己人，作為義子也合乎地方邏輯。

這完全取決於行動者要以母系或父系繼嗣的視角來定義親疏關係。 

輪流擔任給妻者，仍然是地方政治的原則，木高二系土官的雙方關

係後來也產生逆轉。清軍入麗江時，木氏的邊藩地位也逐漸面臨挑戰：

清帝國令其接受徵調，出兵西藏，其男嗣受戰爭影響，幾已絕嗣，只好

反過來仰賴高氏庇護其世系。姚安土官高奣映曾招麗江土官木㙓的第四

                                                                                                                        
理府政，熙熙家事蕭蕭遭迍，光謙不忖亡兄弗念鞠子，謀侄奪職。」《崇禎二年高氏家

譜》，頁 20。 

59 「向葵公生一子諱 ，字無作，號青岳，寄托僧為徒，法名悟禎。三歲喪母，九歲喪父，

僅一妹方七月，怜忊孤幼相依為命。值光謙餘孽守臣仍蹈前轍欺嫡謀職，青岳公以穉弱

之年遭家不造。理雖在我，而力難與爭，只得移潛麗府，承生白公（木增）一力扶持，

脩鱗養悔［誨］。凡立身涉世之道，無不諄諄訓勉。」《崇禎二年高氏家譜》，頁 21。 

60 《崇禎二年高氏家譜》，頁 22。 

61 高金宸、高守藩、高 祖孫三代姚安土官皆避居麗江外祖家。承木氏扶持，得襲土官職。

見〈姚郡世守高氏源流總派圖〉，收入《崇禎二年高氏家譜》，頁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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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木鍾為女婿，並且從小將木鍾帶在身邊撫養長大。後來木氏隨清軍征

西藏，男嗣多戰死亡故，麗江府陷入無人管理之局面，土官亦無子嗣可

承續，故高奣映才將自幼養大的木鍾送回麗江承擔土官職銜。其歷程如

下： 

木鍾，…… 之嫡四子，繼兄職。公自幼純雅沉靜，逆意不形，內

外悅服。姚安土同知高奣映取其清雅，六歲即接去撫養攻書，見其

不喜嬉遊，因招為壻，視如親生。數年後，欲辭歸應試，高公依戀

不捨，在彼完娶。至康熙五十九年，軍興西藏，胞兄血姪勤王效死，

地方無人管理，舍目接回，委辦軍務。62 

這裡說的是一段倒過來的故事，就是麗江木鍾土官自幼在土官高奣映家

長大的故事。順著文意來理解，他六歲時被「接去撫養」，猶如高氏之

義子，然「因招為壻，視如親生」，又使他的角色看起來像是贅壻。若

以居住關係來看，他更像是一名自幼招養的贅婿，也就是前文曾提的「自

幼招得養子贅婿」的概念。63後來，麗江土官家男嗣多死於邊戰，後繼

無人，才由舍目接木鍾回麗江「委辦軍務」。換言之，來自帝國的政治

壓力及軍事動員，促使木高二氏更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或是以強化贅婿身

分來分攤即將失去繼承人的風險。在這樣的狀況下，我們很難說木鍾是高

奣映的養子或女婿，重要的是，地緣政治的聯盟策略下，土官相互寄養

子嗣的方式，使得雙方既是自己人，也是外來的聯盟者，彼此相互保護。

於是，我們也從中發現，土官制度猶如一道區分政治的界線，地方行

動者則以有機的、對等的方式，以既包容又相互區隔的聯姻策略，相

互保護了彼此的聯盟關係。 

綜而觀之，當我們在文獻中看到愈來愈多養子與贅婿的描寫時，正

說明書寫者採取父系繼嗣群的價值觀來描寫眼下的社會，同時也顯示了

                                                 
62 《木氏宦譜．文譜》（劍橋：哈佛燕京圖書館藏），〈原任土知府阿揮阿住〉條目。 

63 贅婿一詞是從父系繼嗣群出發的概念。土官制度的確使土官更傾向於以父系繼嗣的方式

來鞏固其政治秩序，故贅婿一詞或仍可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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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股代表母親與妻子的角色正被遮蔽。從上述的敘事可知，她們並沒

有消失，而是在文獻背後的社會動員過程中持續地發揮其趨力。在這個

時刻，雖不見女性角色，但其身為妻子、女兒或嫡母的身分仍然重要，

尤其在地緣政治再度發生危機、崩離與轉機的時刻，她們在象徵地緣政

治資本的親屬關係中仍佔有一席之地，成為重組社會時一股看不見的關

鍵力量。 

結 語 

當土官繼承衝突成為邊境研究愈來愈明顯的議題時，本文更想要從

地緣性的聯姻與繼嗣群的角度，來重新檢視社會動員的過程。本文從幾

個土官家庭的歷史說明其積極採用聯姻來適應帝國治理，並隨著爭襲之

繼嗣問題，愈來愈仰賴給妻者的外緣勢力。文章不僅強調給妻者聯盟在

明清土官政治中的重要性，也試圖以雙邊繼嗣的概念說明土官社會如何

靈活地採用父母雙方的政治資源來鞏固勢力，而土官家庭中的女性不僅

是聯盟政治中具有行動力的個體，也扮演著舉足輕重的關鍵角色。 

姑舅表婚與雙邊繼嗣原是一套彈性的結群策略，人們可以在不同條

件下採取追溯父系祖先或追溯母系祖先的方式來凝聚社群組織。我們比

較容易從歷史文獻掌握帝國邊疆地區之土官政治、婚俗與動亂的描寫，

但女性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母親、妻子與女兒都代表著母系繼嗣的力量，

但她們在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卻很難被討論。文章前半段旨在解構史冊

與書寫者本身的意識形態，討論「贅婿∕養子」與「夫族∕妻族」在地

方社會所代表的意義。後半段描述土官家庭歷史，則說明土官如何採用

婚姻策略彌補土官制度帶來的政治危機，並採用雙邊繼嗣群的概念獲得

最大的利益與保障。尤其是當土官母親的角色強過女兒所扮演的角色時，

也正好印證父系繼嗣群的土官世系是家庭政治中的脆弱環節。從明初到

明中晚期以來的土官政治觀之，土官女兒所象徵平行結盟的重要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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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漸轉移到母親的角色身上。 

本文主題特別標誌女兒的角色，是因為女兒代表地方社會的現實

感，在愈來愈重視「正統」價值的歷史文本與帝國話語權中，她也象徵

著被遮蔽的社會行動之價值。換句話說，女兒代表地緣政治既有的邏輯，

而母親代表適應帝國的後果。從女兒到母親角色，意味著政治擴張的意

圖受到抑制，而轉為鞏固地緣政治的策略愈來愈重要。這過程中，我們

也看到歷史中的母系繼嗣群退居整體歷史書寫架構之外，卻仍然扮演土

官父系繼嗣群體的重要靠山。 

這些土官家庭的歷史很可能反映了特定區域的政治氛圍，承續地方

政治體系的運作方式。大理的傳說結構曾經提醒我們，其貴族往往以追

溯父方與母方二邊祖先的方式來獲得世俗與宗教的雙重身分，這是雙邊

繼嗣型的社會。64延續此親屬關係來討論明清土官社會的母親與女兒，

也仍然有其道理。只不過白人貴族的身分變成土官，透過給妻者的身分

把同一套結盟方式傳播到周邊的麼些以及羅羅土官。如此來看，地方政

治並沒有隨著明清統治而崩潰，反而是隨著土官制度的施行在大理外緣

地區形成一股更大的政治聯盟，也是給妻者聯盟。白人土官在明軍初入

滇西時，常常扮演這樣給妻者的角色，他們不僅把嫻熟歷史書寫的技術

傳播到夫家，也留下許多具有標誌非漢身分的神話與祖先敘事，成為後

來少數民族識別時被作為標誌民族歷史的依據。也許，這是明清以來白

人既參與又抵制帝國政治所埋下的伏筆。本文較少論及土官制度在地方

政治所造成的衝突，明中晚期以來滇東羅羅土官社會或許更適切用在這

個面向的討論。尤其滇西呈現擴大型的土官聯姻結盟的同時，滇東政治

彷彿面臨另一場劇烈的挑戰，可能與其嚴格的氏族內婚以及母系繼嗣群

體的抗拒有關。 

                                                 
64 大理地區流傳許多后妃與黃龍生下國王，公主與梵僧聯姻生下貴族的傳說敘事，這些文

本說明當地之貴族透過追溯母方與父方的雙方系譜來強化他們的政治與宗教雙重身

分。參考連瑞枝，〈女性祖先或女神〉、〈姓氏與祖先〉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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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族群作為研究框架，有實的一面，也有其虛的一面。許多研

究指出帝國各式各樣的身分制度成為形塑族群界線的重要基礎，但從婚

姻與繼嗣群的角度來看，族群的概念毋寧是虛的。在虛實之間，我們將

看到不同時期的人群以其豐富又細緻的結群謀略，正不斷地跨過族群的

框架，和其親近人群共同參與社會重構的過程。 

 

 

 

*本文先後曾口頭發表於香港中文大學之歷史人類學研究中心

（2016），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17），後撰文發表於「帝

國、邊區與流動：十八、十九世紀臺灣沿山社會秩序」國際研

討會（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與國立暨南國際大學合辦，2018

年 12 月 13-15 日）。本文討論的部分個案及聯姻關係之地方史

脈絡，可參考專書《邊疆與帝國之間：明朝統治下的西南人群

與歷史》（臺北：聯經出版公司，2019）第 11、13 章。感謝科

大衛、紀若誠（C. Patterson Giersch）、何翠萍、黃淑莉的評議

及與會者之討論。本文審查期間獲二位匿名審查人提出寶貴的

修改意見，謹此一併致謝。文責由筆者自負。 

 

 

（責任編輯：吳昌峻 校對：黃方碩 詹前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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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out much of Chinese history, various political systems were 

formed in the geographic area that now constitutes southwest China. Their 

histories were written either from a Chinese-centric perspective, or 

constructed in the framework of indigenous ideologies. This study examines 

historical accounts and fieldwork data from Dali, Lijiang, Yongsheng, and 

Yao’an to examine the question of how local peoples responded to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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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cession of legitimate heir to the native official position frequently arose 

between wife-takers and wife-givers. (3) To protect a legitimate male heir 

from contests of authority between brothers, the role of the wife giver, the 

chieftain’s mother, became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in local politics. (4) 

Native officials adopted cross-ethnic marriage as a strategy to establish 

extensive political alliances and consolidate their political status. (5) Shaped 

by the imperial system, the importance of the wife-giver shifted from 

daughter to mother as the political center of the borderland shifted from Bai 

to Moso people. In concluding, I emphasize the historical role of women in 

native politics by demonstrating how the wife-giver played a key role both in 

political alliance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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